
太原市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省有关加快数字经济发

展的工作部署ꎬ深入推动数字产业化、产业数字化、数据价值化和

治理数字化ꎬ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ꎬ打造中部地区数字经济

发展新高地ꎬ制定如下措施:

一、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

(一)支持总体规模达到 １０００ 个标准机架的单一数据中心开

展绿色节能改造ꎮ 对改造后 ＰＵＥ 值不高于 １.３ 的数据中心ꎬ按照

购买节能设备金额的 ２０％给予补助ꎬ最高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ꎮ

(二)支持绿色数据中心创建、运维和改造ꎬ对获得国家绿色

数据中心称号的企业一次性给予 ５０ 万元奖励ꎮ

二、支持数字经济经营主体成长和产业集聚发展

(三)加快新市场主体成长ꎮ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成立当

年上规并入统ꎬ年度营业收入额达到 ２０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ꎬ按企业

入统本年度营业收入额的 ５％给予奖励ꎬ最高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ꎮ 奖

励分三年三批按照 ３０％、３０％和 ４０％的比例分别发放ꎮ 〔若年度营

业收入低于 ２０００ 万元ꎬ剩余奖励资金取消ꎮ 本条款与第(四)条

不得重复享受ꎮ〕

(四)鼓励企业上规入统ꎮ 对首次入统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

企业ꎬ共给予奖励 ６０ 万元ꎮ 奖励分三年三批分别发放ꎮ 第一年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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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 １５ 万元ꎬ第二年奖励 １５ 万元ꎬ第三年奖励 ３０ 万元ꎮ 〔入统 ３ 年

内ꎬ若企业年度营业收入低于入统标准ꎬ剩余奖励资金取消ꎮ 本条

款与第(三)条不得重复享受ꎮ〕

(五)鼓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加速壮大ꎬ企业年度营业收

入不低于 ２０００ 万元且增速达到 ２０％及以上的ꎬ按照不超过企业年

度新增营业收入的 １％给予奖励ꎬ最高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ꎮ

(六)支持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剥离内部涉及数字经济

核心产业的业务ꎬ投资组建独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ꎮ 成立之

日起两年内上规并入统ꎬ按该企业入统本年度营业收入额的 ５％

给予奖励ꎬ最高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ꎮ 奖励分三年三批按照 ３０％、３０％

和 ４０％的比例分别发放ꎮ 〔若企业年度营业收入低于入统标准ꎬ

剩余奖励资金取消ꎮ 本条款与第(三)条不得重复享受ꎮ〕

(七)鼓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积极融入信创生态ꎬ对入围

国家信创目录的产品或项目ꎬ每项给予一次性奖励 ３０ 万元ꎮ

(八)对获得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国家级试点示范、优秀案例荣

誉的企业、科研院所、行业协会等单位ꎬ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５０ 万

元、２５ 万元ꎮ

(九)支持企业参加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展览、会

议ꎬ通过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支持ꎮ

(十)对新认定的省级示范性数字经济园区ꎬ一次性给予奖励

８０ 万元ꎮ

三、支持产业数字化转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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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对新认定的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ꎬ按照省补助资

金的 ３０％给予一次性奖励ꎮ

(十二)鼓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开展产业数字化转型服

务ꎬ对提供数字化、智能化、信息化改造和服务且合同金额 １０００ 万

元及以上项目的企业ꎬ按实际到账金额的 ５％予以补助ꎮ 每家企

业年度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ꎮ (属于关联企业服务项目

的不在奖励范围内)

(十三)对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等领域获得山西省数字经济融

合应用示范项目奖励的企业ꎬ按照省级补助资金的 ３０％给予一次

性奖励ꎬ最高不超过 ５０ 万元ꎮ

四、支持数据价值化

(十四)首次通过 ＤＣＭＭ(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标

准)３ 级、４ 级、５ 级评估认证的企事业单位ꎬ分别给予 ５ 万元、１５ 万

元、２５ 万元奖励ꎮ 由低等次向高等次升级的ꎬ奖励其差额部分ꎮ

(十五)对主导发布大数据相关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
准和地方标准的企业ꎬ在标准公布后给予国际标准 １００ 万元ꎬ国家

标准 ４０ 万元ꎬ行业标准 ２０ 万元ꎬ地方标准 １０ 万元一次性奖励ꎻ对

参与上述标准制定排名前五的企业ꎬ在标准公布后给予国际标准

５０ 万元ꎬ国家标准 ２０ 万元ꎬ行业标准 １０ 万元ꎬ地方标准 ５ 万元一

次性奖励ꎮ 检测类标准、修订类标准均不予支持ꎬ系列标准原则上

按一个标准给予支持ꎮ

(十六)鼓励企业开展数据产品开发、消费、流通、交易ꎬ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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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在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(平台)交易的企业ꎬ按照交易凭证额

度的 ２０％给予一次性奖励ꎬ最高不超过 １０ 万元ꎮ

(十七)支持企业建设赋能产业发展数据服务平台ꎬ服务企业

１ 年及以上且服务企业数量达到 ５０ 家及以上ꎬ按照数据服务平台

上年度运维支出的 １０％给予一次性奖励ꎬ最高不超过 ５０ 万元ꎮ

五、支持数字经济人才引进

(十八)对于企业全职引进年薪 ５０ 万元以上的数字经济领域

骨干人才在企业工作满一年后ꎬ按人才年薪 １０％的标准给予企业

一次性引才补助ꎻ对于企业柔性引进的数字经济产业科研项目或

产业化项目技术负责人ꎬ按照其在太原市实际取得报酬 １０％的标

准给予企业补贴ꎬ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３０ 万元ꎮ (每引进一

个人才享受一次奖补政策)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ꎬ有效期 ３ 年ꎮ

本措施由市大数据局负责解释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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